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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中音乐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探讨

●王　铭

　　

[摘要]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精神文化理念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文化享受的需求逐渐多元化.随着

在线视频行业的崛起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上出现的音乐版权保护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并成

为不可忽视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阐述了网络音乐直播的含义和种类,对网络平台音乐直播中存在的版

权保护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本文提出了针对网络平台音乐直播侵权的保护路径,如完善相关立法制度、

建立健全的版权保护法律体系;加大知识产权法律宣传力度;完善行业自律和平台监管机制,以期为音乐作

品的著作权人提供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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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短视频和直播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娱乐方式。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２月，我国网

民规模达１１．０８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升至７８．６％。 较２０２４
年新增网民１６００万人，网络音乐用户同比去年同期持续增

长，占据了总体网民的绝大部分。 相关专家介绍，目前，

网络音乐和直播的使用率最高。 与此同时，网络直播音乐

版权侵权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网络音乐直播的含义和种类

(一)网络音乐直播的含义

在线视频媒体借鉴并发扬了互联网的长处，以视觉信息

的方式实现线上实时直播。 在线视频媒体利用问答采访及

与观众的互动沟通，并借助互联网直播的特性提升了其直播

的影响力，从而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网络音乐直播指的是

主播对已发布的他人的音乐作品，采用唱歌、播放、剽窃复

制或修改等方式，在网络端口或网络直播平台上进行直播的

行为。

(二)网络音乐直播的种类

１．在网络直播平台上直接演唱他人的作品

以“抖音”直播平台为例，主播在网络直播平台上直接

演唱他人已经发表的音乐作品来圈粉、获取流量、增加人

气，并获取粉丝的点赞量、音浪、礼物打赏，以此来获得利

益，并与平台分红。 这种形式不符合著作权的独创性，形

式较为单一，且侵害了著作权人的权益。 这种方式未经过

著作权人许可，也未付出相应报酬，侵犯了著作权人的

版权。

２．在网络直播中播放他人已经录制好的音乐作品

一些网络名人在直播间里表演和播放音乐后迅速成名，

并借助这种影响力吸引了一大群追随者。 为实现某些目

标，一些人会选择利用他人已经录制好的音频或视频来进行

播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

权法》)第４２条的规定：“对所创作的音像与影像作品，其

创作者拥有授权其他人复制、分发、租赁、在线提供给大众

并且获取收益的权益。”而网络平台直播者为了使自己直播

间人气大涨，往往会使用录音录像作品来达到某种效果。

他们通过点赞量来获取利益，并用于商业目的，这就很可能

涉嫌版权侵犯问题。 在网络直播中，主播使用他人已经录

制好的音乐作品，是否涉及录音制品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存有疑问。 网络直播的权益仅限于作品的互动传播。

因此，公众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不受信息网络

直播权的约束。

３．在网络直播中以他人作品作为背景音乐

在网络直播中使用其他人的歌曲作为背景音效来播放，

被称为“机械演奏”，这是借助科技工具把预先录制的歌唱

或乐器表演展示给大众的过程。 未经过授权，主播采用在

线广播的形式公开展示他人的音乐作品，同样也触犯了音乐

作品中的歌词和旋律创作者的演出权益。

４．在网络直播中通过改编词曲来演唱他人的作品

在网络直播中通过改编词曲来演唱他人的作品，这种方

法主要依赖于主播利用公众已发布的歌曲，对其歌词和旋律

进行再创造。 依据《著作权法》第３７条的规定：任何以他

人的作品为基础进行演出的行为都必须得到原作者授权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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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相应的费用。 而在网络平台上收到打赏是否构成侵

权，也存在争议。

然而，在网络直播中，翻唱他人的音乐作品实际上是在

重新填词、作曲等二次创作后的表演。 因此，相比直接演

唱更具创新性，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侵犯版权。

网络音乐直播中存在的版权保护问题

(一)网络音乐主播缺乏版权保护意识

第一，网络直播平台要求和门槛低，且技术水平要求不

高，为广大网民提供了展示自己才艺的平台，使大量网民纷

纷涌入网络直播。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网络直播者大多

以１８～３５岁的年轻人为主，他们在平台分红和点赞量等利

益驱使下，纷纷进行才艺直播。 第二，由于平台设置门槛

较低，一部分主播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法律意识淡薄。

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一些主播并不在意他们是否有侵

权行为，而是选择用其他人的热门音乐作为他们的演出内

容，以此吸引更多的粉丝送礼物，并增加观看人数与点赞数

量。 这些播主并未考虑过这种行为可能存在的知识产权问

题。 第三，由于知识产权具备的特点，如专属性、区域限

制、有效期、创新性和其他特性，导致它在一般公众中的应

用范围相对较小，普通人较少去关注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

同时，知识产权法规的推广和宣传也存在一定的延迟，这使

得大众无法正确理解和认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例如，某

主播在直播间唱了一首名为《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歌曲，引

发了侵权争议，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该主播误以为自

己在玩游戏时随意哼唱一首歌不会有问题，实际上却触犯了

《著作权法》的规定。 因为他的这种行为是在网上以付费

演出的形式进行了公开播放，而且是以现场演唱的方式展示

给观众，所以需要遵守《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如果主

播未得到授权，就擅自发布他人作品的信息，则构成侵权，

这与盈不盈利没关系。 这一侵权纠纷的出现就是主播没有

版权侵权意识、职业素养不高造成的。

(二)版权保护的成本高、取证难

鉴于知识产权的独特性质和网络直播过程中侵犯行为的

隐藏特性，著作权人无法找到有效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网络直播具有即时的特征，这使得著作权人很难实

时收集证据。 此外，由于互联网上的信息繁杂且容易被更

改，因此，著作权人如何快速地获取有效的证据，成为解决

侵权问题的重要环节。 传统取证的“公证”方式耗时长、

费用高，有时候法院在采取证据的时候还会因为瑕疵证据不

予认可。 同时，公证取证方式成本较高，造成了著作权人

取证难和不愿意进行取证追究，导致版权侵犯的案件数量在

增加。

(三)著作权保护对象存在争议

我国《著作权法》中有“合理使用”这一概念。 然而，

在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起诉花椒直播运营商北京某科技有限

公司的案件中，音著协副总干事刘平指出：网络直播并不包

含在《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范畴内，任何形式的公

共演出都必须经过授权许可。 根据《著作权法》第２４条的

规定，以下情况可以视为“合理使用”：一是为了个人的学

习、研究或观赏目的，对已公开发表的作品进行利用。 二

是通过评价特定作品或解释某个问题时，适当地引用了他人

的已有作品。 三是作为新闻报道的一部分，无法避免地再

次呈现或引用了已发布的作品。 对于直播网站而言，其直

播内容并非用于个体的私人欣赏，其使用的性质明显不符合

上述“合理使用”的标准。 不论是否盈利，公众场所(未获

授权)不得擅自播放他人的作品。 如果直播行为还涉及盈利

活动，则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之一。

(四)网络音乐直播版权收费存在争议

在网络直播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音乐版权在互联网直

播中的使用问题始终备受关注。 当前，针对如何在直播间

收取音乐版权费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参照点。 然而，《著

作权法》第４５条增加了对音乐制作人的“获取收益权”，这

意味着网络平台在网络直播中播放音乐录音时，除了需要给

音乐作品歌词与旋律的所有者付费外，还需再付一次音乐版

权费用给他们。 关于该项权益的补偿金额如何确定引发了

争论，部分网络主播主张应由平台承担版权费。 但“获取

收益权”指的是著作权所有人在法律允许下通过其创作的作

品被使用或转售所得到的回报权力。 这种回报往往是由使

用权、使用许可证或是出售权衍生的财务利益，这是使用

权、使用许可证或是销售权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不过，有

时候它也可能具备单独的存在意义，并不完全是使用权、使

用许可证或是销售权的附加权利。 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授权

使用情况下，其他人无需经著作权人批准即可使用作品，但

也须遵循相关规则并支付相应的报酬。 此时，著作权人享

有的获得报酬权就是独立存在的，与使用权、使用许可权或

者转让权没有直接联系。 作品使用的收益可以由双方达成

协议，也可以根据国家版权管理机构设定的收益标准来支

付。 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的约定或者约定不清晰，那么应

按照国家规定的收益标准进行支付。 而我国音著协进行了

试行收费标准的主体就是直播间使用录音制品的主播和

平台。

针对网络音乐直播侵权的保护路径

(一)完善相关立法制度，建立健全的版权保护法律体系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如果缺乏

明晰的法律法规来约束违法行为者，那么音乐版权侵权的问

题就难以获得有效解决。 网络直播是一个新的事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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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对网络音乐直播的著作权保护仍需

进一步完善。 当前，部分规定无法完全确保音乐直播过程

中的著作权受到全面保护，知识产权归属私人领域，具备有

效期、专属性和期限特性。 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以

协助受害方捍卫自身的权益。 笔者主张，应该通过立法与

司法的联合行动，制定保护音乐作品著作权的相关政策，以

此强化行业的自我管理和法律监管。 第一，在立法层面，

建立起保护音乐作品著作权的法律框架。 第二，在司法方

面应对音乐作品著作权纠纷案采取公正审理的方式，并向著

作权持有人倾斜，同时严厉打击违法者。 第三，在收集证

据环节，需要重点关注相关的流程，使得证据更具说服力。

增强立法与司法合作，有助于让著作权更加规范化和法律

化，从而保证网络音乐著作权持有者的合法利益。

(二)加大知识产权法律宣传力度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各种直播新理念和新产品层出不

穷，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知识产权属于

无形资产，是知识经济的基本投资形式，对促进知识经济的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相比有形资产，知识产权面临的侵权

风险较高。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网络平台主播的版权意

识不强。 为加强直播音乐作品的版权保护，相关管理部门

和直播平台必须通过不断地培训和宣传来提高主播的职业素

养。 相关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网络、广播、电视

等方式进行法治宣传，加强知识产权的法律教育。 这有利

于增强主播和网民的权利意识，提升主播的职业素养，从而

有效解决网络直播中音乐作品的版权侵权问题。

(三)完善行业自律和完善平台监管机制

针对网络直播侵权事件的发生，网络直播行业有着不可

推卸的责任。 由于侵权成本较低、可盈利性高，音乐主播

和平台在经济利益面前铤而走险。 由于侵权成本较低，即

使音乐主播和平台被版权方追责，相比直播获得的收益而

言，赔偿资金也只不过是一小部分，最终获益的仍然是侵权

方。 从行业自律的角度而言，网络直播平台要结合音乐侵

权行为制定平台直播的诚信制度，用诚信制度来解决主播音

乐侵权的问题。 从行政执法的角度而言，行政执法部门要

加强对直播平台的监管，在引导平台充分认识音乐版权侵权

严重性的基础上，给平台投入一定的资金和人力，建立相应

的专业部门、配备专业的人才，来解决知识产权、著作权侵

权问题。 同时，相关部门要完善监管机制，加大对平台的

监管力度。 这不仅有利于保护音乐作品人的知识产权，也

有利于发挥知识产权的作用，从而促进音乐直播行业健康稳

定地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随之也出现

了一些知识产权侵权问题。 为了有效减少此类侵权问题，

网络主播要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网络平台要加强行业自

治，相关管理部门要通过完善监管机制，加强对网络平台的

监管。 此外，还要通过立法和司法的结合打击网络音乐直

播侵权行为，为音乐著作权人保驾护航，从而为网络音乐直

播的良性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参考文献

[１]吴 汉 东．试 论 中 国 自 主 的 知 识 产 权 知 识 体 系 [J]．知 识 产

权,２０２３(１):３Ｇ１７．

[２]王肃．“知 识 产 权 学”的 学 科 体 系 建 构[J]．知 识 产 权,２０２３

(１):１８Ｇ３０．

[３]高晓春,钱德坤．法治视域下网络音乐知识产权问题探析[J]．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０,３０(５):２４Ｇ２６．

[４]卜俊霞．浅析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合理使用问题[J]．法制与

社会,２０２０(３３):１８９Ｇ１９０．

[５]吴明,郑中豪．浅论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合理使用[J]．法制与

社会,２０１８(９):２３６Ｇ２３８．

[６]赖名芳,隋明照．音乐制作者获酬权如何在网络直播领域落地

[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２０２２Ｇ０７Ｇ１４(５)．

作者简介:

王铭(１９９７－),男,汉族,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中原工学院法

学院,研究方向:知识产权.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http://www.tcpdf.org

